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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山东省(聊城市市本级)城乡发展专

项债券（一期）—2019 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一期） 

法律意见书 

（鲁智祥2019 非 7号） 

 

第一部分 法律意见书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

称“财预[2017]89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83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

预［2016］155号文”）、《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

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28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

28号文”）、《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发行 2019 年山东省(聊城市市本

级)城乡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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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做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财政部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

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件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与的批准和确认。 

2、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发行人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披露了为出具法律

意见书所需要的有关事实，本所假定该等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

致和相符。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贵机构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意见、说明或其他证

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而不对有关财务、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财务、评级

等有关专业报告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所引述的数据、结论等内容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

专项债券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有关部门。 

7、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

按有关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次债券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2019 年山东省(聊城市市本级)城乡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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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 

2、发行主体：本次债券发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10年。 

5、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共计发人民币113000万元。其中古城改造13000万元，

城乡建设债券发行10000万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7、还本付息方式：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8、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00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

金额必须是人民币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人民1000元。 

9、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10、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1、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

券的信用级别为AAA。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开展定期及不定期跟踪评

级。 

12、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本所律师认为：聊城市为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主要发行要素。 

二、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项目概述 

第一项、古城发展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聊城市市本级城乡发展项目——聊城市古城停车

场项目、聊城市古城博物馆文化项目。项目基本信息如下： 

（一）古城区停车场项目 

1、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 

（1）项目简介 

http://www.sdzxls.com/


                                                                 法律意见书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湖南西路交大科技园七号楼四层    网址：www.sdzxls.com 

7 

根据聊城市东昌府区发展和改革局东昌发改审(2017)64 号《关于聊城市财

润置业有限公司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核准的意见》文件，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位

于聊堂路北、市公路局西。项目规划占地 15906 平方米，拟建设 296 个停车位。

停车场为青石铺面、绿化配套、乔木栽植的林荫式停车场，配套设施包括管理房、

洗手间、充电室、城市自行车停放系统等辅助设施，完成滨湖水环境整治。项目

总投资 20805.12万元。 

（2）项目审批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东昌府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古城区

北停车场项目核准的意见》（东昌发改审[2017]64 号），同意聊城市财润置业有

限公司关于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的建设。 

（3）实施单位： 

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提供的材

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市财润

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5月 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MA3CB17W2N；

住所：聊城市楼东大街 19 号；法定代表人：韩福江；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

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

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旅

游项目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酒店管理。（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古城区北停车场项目的主体资格。 

2、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 

（1）项目简介： 

根据聊城市东昌府区发展和改革局东昌发改审(2017)65 号《关于聊城市财

润置业有限公司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核准的意见》文件，古城东停车场位于聊

城市古城东关桥南侧、米市街西侧；西停车场位于聊城市古城西关街南侧、湖滨

西路两侧。古城东停车场占地 6562 平方米，其中停车场占地 3762平方米，拟建

设 88个停车位；古城西停车场占地约 10151平方施。项目总投资 10069.43万元。

http://www.sd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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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中停车场占地 7281 平方米，拟建设 170 个停车位。停车场为青石铺面、

绿化配套、乔木栽植的林荫式停车场配套设施包括管理房、洗手间、充电室、城

市自行车停放系统等辅助设 

（2）项目审批：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2017 年 9 月 27 日，聊城市东昌府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财润

置业有限公司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核准的意见》（东昌发改审[2017]65 号），

同意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的建设。 

（3）项目建设单位： 

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提供的

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市财

润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MA3CB17W2N；住所：聊城市楼东大街 19 号；法定代表人：韩福江；注

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聊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土地整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项目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酒店管理。（上

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财润置业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古城东、西停车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目 

1、项目简介 

聊城市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聊城市古城区内，主要建设内容

为在水上古城区内设置 52处博物馆，其中：新建博物馆 15处，对保留老建筑进

行改造设置博物馆 5处和 1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利用已有城门角楼、四大街旅

游配套商业房屋和已建或在建的景点布展博物馆 31 处。聊城市古城区博物馆文

化项目总占地面积 289463 平方米，使用建筑物面积 153162 平方米。其中：新

建和改建占地 74923 平方米（折合约 126 亩），新建和改建建筑物面积约 44471

平方米（地上建筑约 36214 平方米、地下建筑约 8257 平方米）。项目总布展面

积约 323724平方米。该项目总投资 76573.18万元。 

http://www.sdzxls.com/


                                                                 法律意见书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湖南西路交大科技园七号楼四层    网址：www.sdzxls.com 

9 

2、项目审批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聊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明》

（聊发改备[2015]83 号）载明聊城市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目的项目单位为聊城

市水上古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 2）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地字第 371501201600008 号、地字第

371501201600009号、地字第 371501201600010号、地字第 371501201600011号、

地字第 371501201600014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明确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

目古城区前王园街以北、流水沟街以西，古城区南城墙路以北、东城墙路以西，

古城区道署西街以北、老粮库以东，古城区南城墙路以北、西城墙路以东，古城

区南城墙路与西城墙路交汇处用地性质为文化设施用地，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

要求。 

（3）聊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聊环报告表[2016]10号批复文件，同意按照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意见开展工程的环保设计和技术标准建设。 

3、项目建设单位： 

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目建设单位聊城市水上古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提

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

市水上古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55335065X0，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

所：聊城市东昌府区红星街 23 号；法定代表人：张官庆；注册资本：10000 万

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旅游项目开发（以上经

营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以下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酒店管理。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水上古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古城区博物馆文化项目的主

体资格。 

第二项：城乡发展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聊城市市本级 发展项目——聊城市市区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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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城市道路工程、城区过街天桥工程、人民公园提升建设、市委教研配

套设施 新校项目、驾驶员考试中心项目）、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

一期、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7个项目。项目基本信息如

下： 

（一）城市道路工程（包括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工程、文化路龙山

路道路工程、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1）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项目建设地点及建

设内容：项目地点位于聊城市二干路，起点为东昌路，终点为振兴路，全长 1223.0

米，道路红线宽 48 米，其中机动车道宽 28 米，为双向八车道；非机动车道宽

5.5 米；机非分隔带宽 4.5 米。施工内容为：道路、排水、照明和青年渠箱涵。

项目总投资 5972.69万元。 

（2）聊城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道路、排水、照明、

绿化改建工程道路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聊城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路-

龙山西街）道路全长 886.5m，西起柳园路，东至花园路，道路红线为 30米，道

路横断面为单幅路形式，车行道宽度 16米，人行道宽度 7米。聊城市文化北路+

龙山北街（柳园路-龙山西街）段道路施工全长 308.5m，东起柳园路，西至龙山

西街，道路红线为 20米，道路横断面为单幅路形式，车行道宽度 12米，人行道

宽度 4 米。排水根据规划在北侧新建 DN1200 雨水管、DN1000 雨水管、DN800 污

水管，南侧新建 DN1000、DN800 雨水管及 DN800、DN60污水管。本工程设计内容

为：车行道、人行道、雨水系统、污水系统等。项目总投资 2851.24 万元。 

（3）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东起聊城市站前街，西至聊城市西环路，分两期

建设，本次审批为项目一期工程，占地 25.4283 公顷，主要建设全长 4894 米，

宽 55 米的道路，主要实施土地平整、道路、综合管廊等工程。项目一期总投资

13.68亿元。 

2、项目审批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

排水及照明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2019]97 号），同意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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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城市管理局建设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项目。 

（2）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府区分局《关于聊城市城市管理局二干路（东

昌路-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聊东环审[2019]83

号），明确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符合当地土地和规划要求。项目建设基本可行。 

（3）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

排水及照明工程项目用地的情况说明》，明确项目用地不涉及新增占地，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 

（4）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城市管理局聊城市文化北路+

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道路、排水、照明、绿化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投资函[2019]23 号），同意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建设聊城

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道路、排水、照明、绿化工程项目。 

（ 5 ） 聊 城 市 规 划 局 颁 发 选 字 第 371501201900007 号 、 选 字 第

371501201900008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分别明确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

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工程、聊城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

道路、排水、照明、绿化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6）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聊城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

路-龙山西街）道路、排水、照明、绿化改建工程道路项目拟用地情况的说明》，

明确规划地类型全部为城镇用地，不涉及新增占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7）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

西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2016]50 号），同意聊城市土

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 

（8）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府分局《关于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聊东环审[2016]90 号），明确

拟建项目符合建设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同意按环

境影响报告书中工程的环保设计和技术标准进行建设。 

（9）聊城市规划局颁发选字第 371501201600009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明确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路西延项目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10）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湖南路西延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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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预字[2016]19号），明确湖南路西延建设项目一期占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原则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11）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路西延工程（一期）建设项目用地的批复》

（鲁政土字[2018]619号）同意将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张楼村、罗庄村，湖西

街道后十村、前十村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同时征收上列建设用地，并将

该宗土地使用权划拨给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湖南路西延工程

（一期）建设项目。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路）道路、排水及照明项目、聊城市文化北路+

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道路、排水、照明、绿化改建工程道路项目的建

设单位为聊城市城市管理局。根据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371500780795480X，机构性质：机关，

负责人：张学宏，机构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西路建设大厦。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作为聊城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

承担参与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城市管理中长

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责任，具备从事聊城市二干路（东昌路-振兴

路）道路、排水及照明项目、聊城市文化北路+龙山北街（花园路-龙山西街）道

路、排水、照明、绿化改建工程道路项目的主体资格。 

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根据

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

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MA3C9JQ264；住所：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南路 6号；法定代表人：

代子亭；注册资本：5 亿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土地储备、土地增减挂钩

市场化运作及储备土地的补偿；储备土地前期开发整理、土地综合整治、未利用

土地建设、土地要素开发经营。养老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公共设施工程、道路桥梁工程施工（凭有效的资质证书、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证经营）。旅游项目开发经营；新能源利用项目实施推广；不动产经

纪；生态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物联网络技术研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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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服务。（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土地储备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湖南路西延工程项目的主体

资格。 

（二）城区过街天桥（外国语、凤凰苑、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 

1、项目简介 

本 项 目 建 设 天 桥 三 座 ： A. 东 昌 路 市 人 民 医 院 过 街 天 桥 跨 径 为

11.85m+32.0m+11.85m，跨东昌路段主桥宽 3.3m，梯道宽 3.9m。B.湖南路凤凰苑

过街天桥跨径为 9.45m+33.5m+9.45m,跨湖南路段主桥宽 3.3m，梯道宽分别为

3.3m和 2.5m。C.柳园路外国语学校过街天桥跨径为 9.0m+32.5m+9.0m,跨柳园路

段主桥宽 3.3m，梯道宽 2.5m。项目总投资 1150.4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072.6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4.3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3.51万元。 

2、项目审批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城区过街天桥（外

国语、凤凰苑、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投

资函[2019]34号），同意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建设城区过街天桥（外国语、凤凰苑、

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项目。 

（2）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选字第 371501201900010《建设项目选

址意见书》，明确城区过街天桥（外国语、凤凰苑、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符合

城乡规划要求。 

3、项目建设单位： 

城区过街天桥（外国语、凤凰苑、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为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根据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市

城市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371500780795480X，机构性质：机关，负责

人：张学宏，机构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西路建设大厦。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城市管理局聊城市城市管理局作为聊城市人

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承担参与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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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城市管理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责任，具备从事城区过街天

桥（外国语、凤凰苑、市人民医院）新建工程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聊城市人民公园盆景园项目 

1、项目简介： 

聊城市人民公园盆景园项目位于聊城市花园路人民公园东北角，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 11049平方米(折合 16.57亩)，其中绿地面积 5775平方米，水体面积 1551

平方米，铺装面积 1878平方米，建筑面积 1186 平方米，建筑小品 659 平方米。 

2、项目批文：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人民公园盆景

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批函[2019]1号），同意聊城市人

民公园盆景园新建工程项目，项目代码为 2019-371500-48-01-034284。 

（2）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府分局《关于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聊城市人

民公园盆景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聊东环审[2018]38 号），经研究批

复：该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土地和规划要求。严格按照《报告

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从环

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基本可行。 

（3）（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6534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聊城市东

昌府区花园南路 135 号 98650.30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聊城市城

市园林管理处。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市人民公园盆景园新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

根据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持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371500495033954G《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有效期自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住所：湖南西路 20 号，法定代表人：岳同

昌；经费来源：全额拨款；开办资金：2232 万元；举办单位：聊城市城市管理

局；管理登记机关：聊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宗旨和业务范围：宗旨是保护

和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城市。业务范围包括：（一）参与拟定城市管理条例、绿

地系统及绿地控制性规划；（二）编制城区绿化年度计划，负责城区绿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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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施工资质审查和呈报、审核城区单位庭院绿化工程设计；（三）组织城区内

全民义务植树，依法维护园林绿化设施，查处违法行为；（四）负责城市绿化及

古树名木维护管理。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作为现存依法成立的事业单

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从聊城市人民公园盆景园新建工程项目的主体资格。 

（四）驾驶员考试中心项目 

1、项目简介： 

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一期)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

驻地规划北外环路以南，昌盛路以东。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285217.426 平方米

(折合 427.824亩)。规划用地面积 224295平方米(折合 336.4425 亩)，建设用地

面积 169285.88 平方米(折合 253.93 亩)，主要建设主业务楼区、科目二大车考

场、科目二小车考场、维修间及配套设施等，建筑面积共计 224638.6 平方米。

其中，主业务楼区占地 20 亩，总建筑面积 14405 平方米，局部四层。科目二大

车考场占地面积 88000 平方米，折合 132 亩，建筑面积 1296 平方米，主要建设

大车考场考试区和大车待考室。科目二小车考场占地面积 24400 平方米，折合

36.6亩，总建筑面积 5700.1平方米，主要建设小车考场考试区、小车带考室和

理论考场。车辆修理厂占地 552.5平方米，主要建设 6间修理车间建筑面积 552.5

平方米，钢构板房。项目总投资为 37958.26万元。 

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二期)选址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

镇，北外环以南，昌盛路以东。本期项目总建设用地 118.09 亩，总建筑面积

38859.1平方米，包括已批复未使用的建设用地 82.432亩，建筑面积 5700.1平

方米，主要建设科目二小车考场、科目三考场及部分停车场；新增建设用地35.658

亩，总建筑面积 33039平方米，主要建设停车楼、地下隧道及部分停车场和配套

设施。 

2、项目批文：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市

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一期)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2017]10 号），

同意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一期 )，项目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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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71500-91-01-005831。 

（2）聊城市国土资源局颁发鲁（2018）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4851 号《不

动产权证书》，明确北外环路以南、昌盛路以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聊

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市

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

[2018]24号），同意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考试中心项目（二期)，项目代码为 2018-371500-91-01-019796。 

（4）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鲁（2019）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0083

号《不动产权证书》，明确北外环路、昌盛路以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

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一

期）用地预审意见》（聊国土资预字[2017]4号），原则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6）聊城市规划局颁的发选字第 371501201720002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明确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拟选位置为东昌府区梁水镇北

环路以南，昌盛路以东，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7）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地字第 371501201720013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明确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建设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一期)、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考试中心项目（二期)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提

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

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348948978R；住所：聊城市东昌西路 119号；法定代表人：王庆峰；注

册资本：14208万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聊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辖区内水库建设、管理（凭有效

的资质证书经营）；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建设、经营、管理。（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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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晟源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

试中心项目（一期)、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考试中心项目（二期）的主体资

格。 

（五）市委教研配套设施、 新校项目 

1、项目简介： 

市委教研配套设施项目位于位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松桂大街以北，

郭屯路以南，清泽大道以东。项目占地 116171㎡，总建筑面积约 129438.50㎡。

主要内容：教学楼，地上三层，建筑面积约 11799.40 ㎡；综合科研楼，地上 7

层，建筑面积约 9981.10 ㎡；学术报告厅，地上 3 层，建筑面积约 8274.50 ㎡，

餐厅，地上 3层局部 2层，建筑面积约 13284.60㎡；学员公寓，地上 5/6/9/14

层，建筑面积约 36396.10㎡；文体中心，地上 2层局部 1层，建筑面积约 5087.8

㎡；门卫、公厕，地上 1 层，建筑面积约 376 ㎡；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下 1 层，

建筑面积约 44239㎡，项目总投资 81938.83 万元。 

聊城 新校建设项目位于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昌润路以东，规划弘山

路以北、清泽路以西、松桂大街以南。项目占地面积 27.9511 公顷，总建筑面积

280060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教学综合楼、实验综合楼、艺术综合楼、

图书综合楼、餐厅、学生公寓、多功能体育馆、体育场看台、礼堂和国际部实验

教学综合楼。项目总投资 106620.96 万元。 

2、项目批文：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市“一

校三馆”项目的核准意见》（聊发改审[2017]20 号），同意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聊城市市委教研配套设施项目。 

（ 2）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 371501201730098 号、建字第

371501201730099号、建字第 37150120173010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确

聊城市“一校三馆”——市委教研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准

予建设。 

（3）聊城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鲁（2017）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5496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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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权证书》，确认旅游度假区松桂大街以北，郭屯街以南，116171平方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选字第 3715012016730009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明确“一校三馆”——市委教研配套设施项目拟选址位置松桂大街以北、

郭屯路以南、清泽路以东，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5）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 371501201730014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明确松桂大街以北、郭屯路以南、清泽路以东、水映大道以西聊城市“一

校三馆”——市委教研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6）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府分局《关于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

市“一校三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聊东环审[2017]433 号），明确项

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要在取得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行政许可的条件

下，并认真落实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建设方可行。 

（7）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 新校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2016]25 号），同意聊城财瑞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 新校建设项目。 

（8）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分局《关于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聊城 新

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聊东环审[2016]31号），明确聊城 新校项

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土地使用政策。同意按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工程

环保设计和技术标准建设。 

（9）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选字第 371501201630004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明确聊城 新校项目拟选址位置度假区昌润路以东、松桂大街以南、弘山路

以北，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10）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 37150120163001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明确昌润路以东、松桂大街以南、弘山路以北、清泽路以西聊城 新校项目

建设用地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11）聊城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鲁（2018）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2459号《不

动产权证书》，确认昌润路以东、松桂大街以南、弘山路以北、清泽路以西，279448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12）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 371501201830027 号、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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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501201830028号、建字第 37150120183002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确

聊城 新校项目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准予建设。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市市委教研配套设施、聊城 新校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财瑞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

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月 20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1500MA3C5RW83B；住所：聊城市聊阳路东南环路南（南湖湿地

公园院内）；法定代表人：韩兆瑞；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经营状态：在

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受政府委托土

地整理、对城市基础设施及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发、对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及

养老服务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信息

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地下管廊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筑安装工程、管道安装工程及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钢材、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机械设备及

其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财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聊城市市委教研配套设施聊城 新

校建设项目的主体资格。 

（六）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一期项目 

1、项目简介： 

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

区凤凰街道办事处李田路南、葛马路西。该项目设计规模 20 万 m³/d，一期建设

规模 5 万 m³/d，新建配水主管网 DN600-DN800，共计 17.48km；二期规模 15 万

m³/d，新建配水主管网 DN600-DN800 共计 84.31km。项目总投资 60120万元。 

2、项目批文：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市管理局《关于建设聊城市凤凰水厂的批复》（聊城管字[2017]132

号），同意在聊城市旅游度假区凤凰办事处兴建聊城市凤凰水厂工程项目。 

（2）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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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线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聊江发改审[2018]2号），同意聊城市凤凰水厂及

输配水管线工程项目，项目代码为 2018-371593-46-02-002444。项目单位为：

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 

（3）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

水管线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聊江发改能审[2018]1 号），原则同意该

项目节能评估报告。 

（4）聊城市环境保护局东昌府分局《关于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聊城市凤

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聊东环审[2018]60号），

经研究批复：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土地和规划要求。 

（5）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建设项目用

地的批复》（鲁政土字[2018]1841 号）同意将东昌府区凤凰街道谭庄村、李海务

街道李海务村，李海务街道办事处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并将该宗土地

使用权划拨给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用于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建

设项目。 

（6）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鲁（2019）聊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4671

号《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李海务街道办事处李田路南、葛马路西 98533.00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为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 

（7）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聊城嘉明经济开发区邓王等村土地的通告》

（聊政通字[2019]6 号）对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项目征收土地进行通告。 

（8）聊城市规划局颁发的地字第 371501201830007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明确凤凰水厂（一期）项目建设用地符合城乡规划。 

（9）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 371501201930007 号《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明确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一期）符合城乡规划要

求，准予建设。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

司。根据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基本信息

如下：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746551749A；住所：聊城市柳园南路 7号；法定代表人：谭相彦；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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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18047.630637 万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登记机关：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供水厂的建设和经营及自来水的销售；水表、

阀门、管件销售及维修服务；二次供水设备销售；供水工程施工（凭有效的资质

证书经营）。（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

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聊城市凤凰水厂及输配水管线工程项目

的主体资格。 

（七）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 

1、项目简介： 

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包括杭州路项目、二干渠

项目和卫育路项目。 

1.杭州路项目位于聊城市高新区东环路西，杭州路南。项目占地面积 22999

㎡，建筑面积 4303 ㎡，主要建设办公楼、机修车间、配电房、门卫。项目总投

资 2926.09万元。 

2.二干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周公路以北，艾科路以南、

二干渠以西。总占地面积 20487 ㎡，新建办公、机修车间、变电室、门岗、停车

场及其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 2692.57万元。 

3.卫育路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聊城市经济开发区卫育路东，周公河以北，济邯

铁路以南，占地面积 18173 ㎡，总建筑面积 4303 ㎡，主要建设停车场工程，配

置大型客车车位 68个和轻型客车车位 74个，并安装与之相配套的充电桩 142个，

配套建设机修车间、配电房等。项目总投资 3305.24万元。 

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三个项目投资总额8923.90

万元。 

2、项目批文：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关于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高新区

经字[2016]42号），杭州路已经立项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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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关于聊城公交集团开发区新能源

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聊国土开发[2016]30 号），明

确项目拟选址于聊城市高新区东环路西，杭州路南。拟用地项目在聊城市东昌府

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图上规划为允许建设区和农村居民点用地，

符合东昌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原则同意通过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 

（3）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关于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的审查意见》（聊高新区

经能审表[2016]3号），原则上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4）聊城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聊高新环报告表[2016]16

号）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同意按照批复的规划和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意见开展

工程的环保设计和技术标准建设。 

（5）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关于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

（充电及配套）项目的核准意见》（聊开经字[2016]56 号），二干渠项目已经立

项批复。 

（6）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关于聊城公交集团开发区新能源

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聊国土开发[2016]40 号），明

确项目拟选址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周公路以北，艾科路以南、二干渠以西。拟

用地项目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图上规划为允许建

设区，符合东昌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原则同意通过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 

（7）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关于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

（充电及配套）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的审查意见》（聊开经能审表[2016]4 号），

原则上同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8）聊城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聊开环报告表[2016]19 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填报的建设内容和采取的防

治污染措施进行整改、管理和运营。 

（9）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

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聊发改审 [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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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卫育路已经立项批复。 

（10）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聊城公交集团开发区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

及配套）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聊国土预字[2016]7号），明确项目拟选址于经济

开发区卫育路东，周公河以北，济邯铁路以南。同意该项目的选址意见。项目用

地符合东昌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11）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

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的审查意见》（聊发改能审表[2016]3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12）聊城市环境保护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聊开环报告表[2016]2 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填报的建设内容和采取的防

治污染措施进行整改、管理和运营。 

3、项目建设单位： 

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电及配套）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聊城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

查，其基本信息如下：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 5 月 2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16789099XE；住所：聊城市聊位路 165号；法定代

表人：张保国；注册资本：4480 万元人民币；经营状态：在营（开业）企业；

登记机关：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城市公交客运服务；车辆租赁；

汽车检测、调试；汽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业务；公交智能管理系统经营；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公交 IC卡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聊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聊城公交集团新能源公交场站（充

电及配套）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中介服务机构 

（一）信用评级机构 

发行人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估

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1、信用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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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评估公司目前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的《营业执照》，根据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该公司的基本情况为：成立日期：1992 年 7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

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K－22；经营范围：资信服务，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

评估，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业务资质和权限 

新世纪评估公司目前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年 11月 2日核发

的编码为 ZPJ003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

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的《关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

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的通知》(银发【1997】547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 2007年 9月 30日批复的《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佔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17】250号)。上海新

世纪为中国境内注册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

评级的主体资格。 

3、信用评级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新世纪债评（2019）

010850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开展定期及

不定期跟踪评级。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进行信用评级的主体资格，其

出具的评级报告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发行人委托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谊会所”）作为

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1、审计机构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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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104720738767X 的《营业执照》。

新联谊会所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13 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华滨，注册资本：1200 万人民币，企业住

所地为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腊山河西路中段济南报业大厦 B 座 11 层，经营范围

为：企业资本(金)验证、审计；基建工程预决算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审计；会计

业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济宁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8837465770334,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20 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张翠荣,登记机关：邹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状态：在营（开业）企业,核准日期：2017 年 5 月 9 日,营业场所：山东邹城

市凫山路北首，经营范围：企业资本（金）验证、审计，基建工程预决算审计，

企业会计报表审计，会计业务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

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业务资质和权限 

新联谊会所目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

东省财政厅 1999 年 12 月 13 日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为：

37010008 号。设立批准文号为鲁财会协字[1999]91号。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济宁分所目前持有山东省财政厅 2001 年 12 月 31 日颁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370100083701，批准设立文号为鲁财协[2001]96

号。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济宁分所作为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具有相关业务的主体资格。 

3、专项评价报告 

2019年 7月 15日，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济宁分所针对本期专项债

券项目出具《2019 年山东省(聊城市市本级)城乡发展专项债券（一期）—山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新联谊

济审核字〔2019〕第 8 号）（以下简称《评价报告》）。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济宁分所认为：聊城市古城停车场项目、聊城市古城博物馆文化项目专项债

券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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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査，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济宁

分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

评价报告的资质，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

资格。 

（三）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

司法厅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700007286390347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评价：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

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本期债券风险因素 

本期债券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有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评级变

动风险、税务风险等。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

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

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

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

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

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

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为项目经营收入产生的现金流入。但项目经营收入的

实现易受到项目施工进度、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

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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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期间，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

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

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

波动 

五、偿债保障措施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求平衡。 

2、必要时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息。 

六、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一)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 

(二)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七、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以上内容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主要发行要素。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山

东省人民政府，发行主体合格。 

2、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项目的实施单位均具备实施以上项目的主

体资格。 

3、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质。 

http://www.sd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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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预[2017]89号文”、“财预[2017]62号

文”的相关规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6、本期债券发行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但相关法律风险不构成本期发行的

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三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

的使用。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仅为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期债券发行法律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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